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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忠实于立法原意，对理解上可能出现偏差的规定给出不
偏不倚的解释，对具体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各类问题尽可能举实例说明，并侧重于规定的背景介绍和原
理阐述，对与《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相关的规定作了衔接性说明，对高度概括性条款进行全
面梳理、归纳和提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是全面理解《招投标法实施条例
》的工具书，并附录各项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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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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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禁止干预招投标]
第二章 招标
第七条 [招标内容审核]
第八条 [邀请招标]
第九条 [可以不招标情形]
第十条 [自行招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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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投标有效期]
第二十六条 [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七条 [标底编制]
第二十八条 [踏勘现场]
第二十九条 [总承包招标]
第三十条 [两阶段招标]
第三十一条 [招标终止]
第三十二条 [限制或者排斥投标人行为]
第三章 投标
第三十三条 [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限制]
第三十四条 [对投标人的限制]
第三十五条 [投标文件的撤回与撤销]
第三十六条 [拒收投标文件]
第三十七条 [联合体投标]
第三十八条 [投标的变化]
第三十九条 [投标人串通投标]
第四十条 [串通投标的认定]
第四十一条 [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
第四十二条 [弄虚作假投标]
第四十三条 [资格预审申请人应遵守投标人规定]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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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开标]
第四十五条 [评标专家库]
第四十六条 [确定评标委员会]
第四十七条 [直接确定评标专家]
第四十八条 [对招标人在评标中的要求]
第四十九条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要求]
第五十条 [标底在评标中的定位]
第五十一条 [否决投标的情形]
⋯⋯
第六章 投诉与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附录 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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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编制招标文件。招标人根据研究确定的技术方案编制招标文件。招标人研究确定的
项目技术方案既要充分满足招标项目的技术特点和需求，又应当禁止通过采用不合理的技术标准和投
标资格歧视、排斥或偏袒潜在投标人，尽可能使第一阶段递交技术方案建议的投标人参加投标，或者
至少要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 三、第二阶段投标 招标人编制完成招标文件后，应
该向第一阶段递交技术方案建议的投标人提供招标文件。技术方案建议人可以不参加第二阶段的投标
而无需承担责任。招标人根据最终确定的技术方案，以及潜在投标人的数量状况，可以决定是否接受
未提交技术建议的潜在投标人投标，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招标人允许未提交技术建议的潜在投标人
投标的，应当深入分析利弊，特别是要充分考虑未提交技术建议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对未中标的技术方案建议人的补偿等。 在此阶段，投标人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编制、提交包括具有
竞争性、约束力的投标报价以及技术管理实施方案的投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有关招标文件的编制、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应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条例》规定执行。 需
要说明两点：一是两个阶段均属于招投标活动，均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招标
人不应借此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二是因提交技术建议书的潜在投标人放弃第二阶段投标导致投
标人不足3个的，招标人应当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纠正招标文件中可能存在的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
标人等问题，再重新组织招标。第三十一条[招标终止] 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
以书面形式通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
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
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释义】本条是关于终止招标的规定。 招标
程序启动的标志是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虽然招标程序启动后终止招标
是实践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为了规范终止招标的行为，防止招标人利用终止招标排斥、限制潜在投
标人，或者损害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本条对终止招标做了规定。 一、招标人终止招标程序应当慎重 
除非有正当理由，招标人启动招标程序后不得擅自终止招标。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招标人擅自终止招
标不符合《招标投标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招投标的过程是形成和订立合同的过程，招标人启动
招标程序意味着向潜在投标人发出了要约邀请，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招标人就应当依法完成招标
工作。二是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难以保障招投标活动的公正和公平。如果允许招标人在没有正当
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终止招标，招标人随时可以根据参与投标竞争的情况，通过决定是否终止招标来实
现非法目的，为先定后招、虚假招标、排斥潜在投标人提供了便利。三是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将
挫伤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积极性，最终削弱招标竞争的充分性。招标程序一旦启动，潜在投标人为
响应招标即着手投标准备工作，产生相应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终止招标对潜在投标人将造成损失。
长此以往，必将打击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信心和积极性。四是不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有利于促
使招标人做好招标前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招标人因重新调整标段
划分、改变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范围、已发布的招标项目基本信息不准确等原因而终止招标，这
些情形反映了招标准备工作的不充分。不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有利于督促招标人充分重视招标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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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由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国务院法制办财金司、监察部执
法监察司组织编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进行逐条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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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拿到手 感觉不像是正版的书一样 纸质有点差
2、有此一书，其他《释义》书籍相形见拙！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书到的很快，内容详尽。
4、给单位领导买的，看完后领导决定给大家每人买一本，结果一次最多只能订10本，悲催。
5、这本书比较权威的对实施条例逐条进行释义，后面还附了相关的其他法规。考招标师助俺一臂之
力。考完了，也是很实用的案头书
6、一次买了60多本，给系统内的参会人员都发一本，学法执法利器啊
7、相关立法部门人士写的专业书，很不错。
8、不知是否印刷批次不同，纸张跟之前买的比过白了，没有之前买的看起来舒服，不过总体而言还
不错，好评！
9、东西不错哦，以后还会来的。快递也很给力~~~
10、刚开始看，值得买
11、很不错，质量很好，应该是正品。。
12、内容较详实。
13、作为工具书，还行吧。
14、本书非常实用，建议购买
15、很不错，质量很好，物有所值！
16、200页以后都是法规附件，有些失望
17、书本纸张质量较好,内容比较实用
18、对于实施条例逐条进行解释，解释的很详细。对于初学习该法律的人有很好的帮助！
19、标准的工具书，性价比高。
20、还可以，应该是正版
21、是正品，总共购买了两次不错的书
22、招标投标必读法律法规书籍，虽然里面少部分释义放在2016年来说已经过时，但关于《招标投标
法》的许多精华部分释义仍可以在里面找到。书的后面有附其他的法律法规（如政府采购法、合同法
等等）方便大家翻阅。
总的来说是一本必备必读的书籍。
23、对理解掌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有很多帮助，房地产法律实务领域的工具书
24、虽然说是本工具书，但是它也组成了我阅读能力的一部分！（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哈哈~）
25、作为工具书可以的
26、包装破损、书的一角也破损，包装很烂
27、挺好的书，不错的选择。
28、正版 质量没问题。推荐
29、不错，写得比较系统，很有借鉴价值
30、法律就是这样，该和实例结合
31、书籍是正规厂家出的，除了封皮有点小折痕，其他还好，可以接受，发货速度神奇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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